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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购控股股东相关资产暨关联交易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交易风险：本次交易的价格将以资产评估值为基础确定，如评估基准日 

后的资产状况和市场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将有可能出现相关资产评估值与实际不

符的情况；受企业所处的区域经济、产业政策及财政货币政策等因素变化，本次

交易标的未来盈利能力存在波动风险。 

 过去 12个月内，除日常关联交易外，公司与湘电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 

公司湖南湘电能源工程科技有限公司发生过一次关联交易，交易金额为 1000.52 

万元。 

 本次交易未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交易不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一、释义 

1、“公司”或“湘电股份”指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2、“湘电集团”或“控股股东”指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二、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作为装备制造企业，水电气等动能供应是公司生产经营的必要基础；因

前期历史原因，公司水电气等动能由控股股东湘电集团供应。为进一步夯实公司

水电气供应及管理基础，强化成本控制能力，减少与控股股东的关联交易，拟收



购湘电集团持有的与水电气相关的设备设施等资产。 

截止目前，湘电集团持有公司 317,212,264 股股票，持股比例为 33.54%，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水电气等动能为湘电集团持有资产，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湘电集团和动能事业部为公司的关联人。 

截止本次关联交易，除日常关联交易外，本公司过去 12 个月内与湘电集团

共发生一次关联交易，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关联方 关联交易类型 关联交易金额 决策程序 

1 
湖南湘电能源工程科

技有限公司 

收购湘电集团持有

关联方的机电修造

相关业务 

1000.52万元 

已经公司董事

长办公会审批

和湖南省国资

委备案。 

 

本次交易额度已达 3000万元以上，但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不需要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三、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人基本情况 

1、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柳秀导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注册资本：96,000 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300184686763Y 

住所：湘潭市岳塘区电工北路 66号 

成立日期：1993 年 12月 23日 

经营期限：长期 

经营范围：湖南省人民政府授权范围内的国有资产投资、经营、管理；电气

机械及器材，电子设备，专用设备，通用设备，交通运输设备制造、销售；电梯

的销售；法律、法规允许经营的对外贸易；职业技能培训；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

计与施工、代办电信业务、金属制品、化学原料及制品的制造与销售、电力、燃

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限分公司经营）。 



2、动能事业部 

负责人：彭斌 

住所：湘潭市岳塘区下摄司 302号 

经营范围：湘电集团范围内的动能管理服务，动能设备设施的设计、安装、

制作、维修。 

（二）关联关系 

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公司与湘电集团及动能事业部的关联关系以及股权结构

如下图所示： 

                             100% 

 

                33.54% 

 

 

四、关联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动能事业部水电气相关的设备设施等资产，包括基于评估基

准日的房屋建筑物、构筑物、机器设备等资产，该资产权益权属清晰，不存在任

何抵押、担保、租赁及未决事项、法律纠纷等妨碍权属转移的情况。本公司不存

在为标的公司担保、委托理财的情形，标的公司亦不存在占用公司资金的情形。 

（二）交易的名称和类别 

本次交易为公司向关联人控股股东收购动能相关资产。 

（三）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资

产评估原则，按照必要的评估程序，以资产的现状利用和公开市场为前提，采用

成本法对公司拟收购动能资产价值进行评估。 

评估结论：在评估基准日 2018年 5月 31 日，经成本法评估，在原地继续按

现行用途使用前提下，本次湘电集团有限公司申报评估的部分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49,948,791.02元，账面净值 24,323,173.65 元。评估原值 55,424,310.00 元，

评估净值 36,635,950.00 元，评估净值比账面净值增值 12,312,776.35 元，增

湘电集团有限公司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动能事业部 



值率 50.62%，本次评估结果中包含增值税，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自评估基准

日起一年。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A B C=B-A D=C/A*100 

1 房屋建筑物 817,962.09 1,247,175.00 429,212.91 52.47 

2 
构筑物及其

他辅助设备 
3,841,223.58 5,989,793.00 2,148,569.42 55.93 

3 机器设备 19,543,195.79 29,235,805.00 9,692,609.21 49.60 

4 车辆 18,992.67 27,660.00 8,667.33 45.64 

5 电子设备 101,799.52 135,517.00 33,717.48 33.12 

 合计 24,323,173.65 36,635,950.00 12,312,776.35 50.62 

 

（四）收购方案 

按照《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国务院国资委、财政部第32号令）

的有关规定“同一国家出资企业及其各级控股企业或实际控制企业之间因实施内

部重组整合进行产权转让的，经该国家出资企业审议决策，可以采取非公开协议

转让方式”。公司本次将以上述评估价格36,635,950.00元为基础，采用协议转

让的方式收购动能相关资产。 

（五）协议主要内容 

交易价格：按照经有权部门备案的评估结果确认转让价格。 

支付方式：协议签订并完成权证变更手续后支付全部收购价款。 

协议生效条件：湘电股份董事会同意本次收购行为；本次收购资产事宜所涉

及的资产评估报告完成湖南省国资委报备；转让方、受让方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

权代表人签字、盖章后生效。 

交易的税收和费用：所需各种税费和费用按照法律法规规定由双方各自承担。 

五、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的影响 

通过本次水电气等动能资产的整合，有利于理顺业务关系，优化业务流程，

更好的控制内部成本，减少内外协调环节和关联交易，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六、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表决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2018 年 7 月 5 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与

动能供应相关资产的议案》。关联董事柳秀导先生、周健君先生、陈鸿鹏先生和

颜勇飞先生回避了本议案的表决，7名非关联董事对本议案进行了表决。表决结

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认真的事前及事中审查，并发表事

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如下： 

1、事前认可意见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次关联交易议案之前，根据有关规定履行了将本次关联

交易议案提交给我们进行事前审核的程序。本次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允、收购方

式合规，本次关联交易完成后有利于更好的控制内部成本，减少内外协调环节和

关联交易，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我们一致同意将本次涉及关联交易的议

案提交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2、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控股股东委托中和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和评估”）作为本

次收购行为的资产评估机构，根据核查其评估资质证明、评估报告等相关资料，

中和评估是一家具备相关资质的合法评估机构，出具了科学、公正的评估报告。

公司与关联方的本次关联交易遵循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未损害公司和其

他非关联方股东的利益；有利于理顺业务关系，减少内外协调环节和关联交易，

提升整体运营效率。 

七、上网公告附件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二）独立董事意见 

（三）相关评估报告 

特此公告。 

湘潭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一八年七月六日 


